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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复〔2004〕47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沪宜公路

宜漕收费站移址的批复

无锡市人民政府：

你市《关于迁建沪宜公路宜漕收费站点的请示》（锡政发〔2003〕283号）悉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考虑宜兴城区的建设发展以及市区路网的完善，同意沪宜公路宜漕收费站北移，具体迁移地点请你市会同省交通厅另行研究确定，待渎边公路改善符合收费条件后，在渎边公路设置一收费站。

二、移址后收费时间由省交通厅、财政厅、物价局另行通知。

三、你市应做好必要的宣传解释工作，确保移址后收费工作的平稳过渡。

二○○四年五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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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印24份

[image: image2.wmf]
— 2 —

[image: image2.wmf]_1082550659.doc



_1082550661.doc



